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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70）

自願公告 —
完成成立一間合營公司

本公告由金粵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以讓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
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及二零
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公告（統稱「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成立一間合營公司以進
行業務。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合營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之一為合營公司與博彩中介人代
理以盛翠合意之方式訂立有關業務之溢利分享協議。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合營公司與博彩中介人代理訂立有關業務之溢利分享協議（「溢
利分享協議」）。根據溢利分享協議，合營公司應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進行業
務，即介紹客戶往博彩中介人代理於博彩中介人代理與BRHI訂立之協議項下之娛
樂場營運之娛樂場貴賓房賭桌作BRHI博彩中介人推廣業務，及每曆月收取博彩中
介人代理及其客戶於娛樂場貴賓房賭桌所產生轉碼數之1%作為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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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於本公告日期，合營協議項下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且
合營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

承董事會命
金粵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連銓洲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連銓洲先生；非執行董事Nicholas J. Niglio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一虹先生、虞敷榮先生及楊凱晴女士組成。


